




2024 年推进“技能壶关”建设
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和省、市关于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提高全民综合素质，

实施技能富民战略，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重要

战略部署，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深入推进“技能壶关”建设，特

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紧紧围绕省、市“技能山西”、“技能长治”建设

部署要求，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培训促就业导向，积极拓

展订单式、项目制培训，不断提升全县劳动者技能素质和就业能

力，增强县城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为推动更高质量发展和更加充

分就业提供技能人才保障。

二、精准组织实施培训

（一）精准落实培训工作责任。认真落实各项培训、评价工

作机制，完善培训、评价管理制度，优化管理、监督流程，堵塞

漏洞、取长补短，规范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各项工作。2024 年全

县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工种目录、培训机构和评价机构目录（两目

录），仍延续使用 2023年公布的两目录。

各培训机构、企业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过程中，要做好培训场



所消防、电梯、食品等安全工作，积极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要使用普通话开展教学培训，将安全、消防、法制、普通话等培

训内容列入培训基本课程，提升参训人员的综合素质。

（二）全面完成培训工作任务。全年针对重点群体开展补贴

性职业技能培训 1300人，其中包含面向农村转移劳动力、失业

人员、脱贫劳动力等各类就业重点群体开展订单式、项目制培训、

普惠制培训和企业职工在岗培训。同时，根据创业不同发展阶段，

面向有创业意愿和创业需求的各类适宜城乡劳动者、大学生开展

不同类型创业培训，“应培尽培”满足差异化需求，激发参训人员

创业热情和意识，提升参训人员创业能力水平，助力未来就业创

业。针对学习能力强、创业意识足的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开展电

子商务、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领域创业培训，促进提

高创业质量和层次。

（三）切实做好评价取证工作。全年新增技能人才 800人，

新增高技能人才 100人。引导普通高校和职业院校毕业年度学生

取得至少一个技能等级证书，提升就业能力。县人社、财政部门

根据取证人数给予对应企业、院校评价补贴。

（四）积极做好重点群体培训。各乡镇要根据农业农村（乡

村振兴）部门提供的脱贫劳动力培训需求清单，建立培训工作台

账和动态更新机制，及时组织职业技能培训并严格落实生活费补

贴，扎实做好应培尽培工作。针对农村转移劳动力密集乡镇的在

岗农民工，特别是新职业新业态领域农民工、返乡创业青年等群



体，因地因人制宜，有侧重、针对性地开展技能培训，切实提高

培训实效，促进农村转移劳动力技能就业增收。

（五）全力做强劳务品牌项目。鼓励职业院校、技工院校等

培训机构围绕全县特色劳务品牌开展针对性培训，着力推动提标

扩面、赋能增效，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所需技能人才。各相关单位

要加大对“一县一品”地方特色劳务品牌、企业用工需求培训力

度，重点支持开展企业在岗职工培训。

（六）严格执行培训补贴标准。订单式、项目制培训开班审

核流程由人社、财政部门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各乡镇各相关

部门要积极对接新能源技术、新型工业化发展和产业链、数字经

济、平台经济、健康养老等领域以及优质高效服务业新体系构建

需求依托职业院校，特别是技工学校大力开展订单式培训。

订单式、项目制培训应根据职业工种合理确定培训时间，实

施阶梯式补贴，培训后就业率达到 80%及以上的，按照培训人数

全额拨付培训补贴；就业率达不到上述规定的，按照实际就业人

数申领补贴。补贴标准为培训前 10天每人每天 150元、之后每

人每天 100元，最高每人不超过 5000元。订单式培训一单一结

算，项目制培训可分时段阶段性结算。开展订单式、项目制培训

所需经费拨付资金不足时，可依据实际所需经费向市级申请。

企业、院校及评价机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补贴，按照职业资

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初级工证书（特种作业操作证、特种设备作业

人员证初次取证）400元，初次取得中级工证书 600元、高级工



证书 800元的标准申领。每人同一等级只能享受一次评价取证补

贴。企业职工培训按每人 300元给予补贴。县人社、财政部门要

进一步梳理各类补贴项目标准，完善资金管理办法。

（七）持续推进信息能力建设。继续推行职业技能培训评价

电子券，按照“申请-发券-培训（评价）-兑现-核销”流程做到电

子券闭环管理。严格落实“应录尽录”工作要求（涉密单位除外），

按照年度职业培训评价时间节点实时录入系统数据。各企业在岗

职工培训按照“承诺制”要求提交培训资料，各行业部门按照订单

式、项目制培训管理要求全流程开展培训。高度重视职业技能培

训实名制系统与部门系统数据实时动态比对工作，确保职业技能

培训过程信息准确，从根源上解决不符合条件人员参加补贴性培

训问题，既要确保参训人员的权益不受侵害，又要确保财政补贴

资金安全。

（八）统筹做好技能大赛工作。坚持以赛促培、以赛促训。

继续组织参加第六届长治职业技能大赛，筹办第二届壶关技能大

赛，支持各乡镇、各部门、各行业企业广泛开展职业技能竞赛、

岗位练兵等活动，大力营造学技能、强技能氛围。

（九）时刻强化安全责任意识。在做好相关职业技能培训的

同时，必须做好安全管理，消除安全隐患，加强法制教育专项培

训，严把参训人员资格条件核实关，做到责任时刻在心、担当时

刻在肩、应急时刻在线、审核全程贯穿，切实强化工作落实，确

保不出任何问题。



三、持续加强过程监管

（一）严格开班审批。对培训项目建立真实性完备性审核制

度，实行开班申请、过程检查、结业考核制度。开班申请包括培

训学员名册、教学计划、授课师资、教学资源（教材、数字课程

等）、考核方案等要素。压实培训机构审核把关第一责任人责任，

严格比对人员信息，杜绝无培训意愿、无就业能力人员参加政府

补贴性培训。通过录像、远程视频等手段可有效监管的，不再实

地抽查检查。因实名制系统升级，各机构（企业）组织参训人员

领取相应培训券，核实符合条件的参训人员数量后，由机构（企

业）提前一周向县人社局提交开班申请，县人社局即时向市人社

局提交权限开通申请表，由省人社厅开通成功后方可验券开展培

训。

（二）加强过程监管。完善远程监控、视频录制等监管技术

手段，实现培训过程有记录、可查询、可追溯。对享受政府补贴

的培训机构，要实地核实培训场地和设施设备条件。补贴培训须

通过手机打卡、视频监控设备记录等接入职业技能培训实名制系

统，主管单位通过远程实时巡查、视频回放、查看手机签到记录

等方式监管。企业职工培训只需通过电子培训券打卡，无需视频

监控。理论教学、实操培训每学时连续录像不低于 10分钟，要

求录像能够显示全体参训人员。培训机构应保存全程培训视频资

料备查，视频留存 2年。

（三）严格拨付资金。根据《关于加强职业技能培训补贴资



金管理的通知》（长人社发〔2022〕22号）、《关于进一步提升职

业培训质量的意见》（长人社发〔2022〕29号）、《关于进一步规

范职业技能培训有关工作的通知》（晋人社厅函〔2023〕786号）

等文件规定，各培训评价机构应在工作结束后尽快申领补贴。同

时，结合实际对拟申领补贴的培训机构预先告知培训组织实施要

求、补贴申领条件、违规违纪违法责任等内容，培训机构承诺对

培训全过程及真实性负责，参训人员承诺对身份条件真实性负

责。加强内部监督，发放补贴落实两人以上经办审查签字，做好

补贴资金使用情况信息公示，公示内容包括享受各项补贴的单位

名称和人员有关信息、补贴标准、补贴金额和培训内容等，公示

时间不少于 5个工作日。

四、健全完善工作机制

（一）统一思想，提高政治站位。在县“技能壶关”建设领导

小组框架下，持续健全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协调机制，充分发挥行

业主管部门等各方作用，形成工作合力。人社部门要制定年度工

作计划，分解工作任务，抓好督促落实；发改和科技部门要统筹

推进职业技能培训基础能力建设；工信、民政、住建、农业农村、

文旅、卫体、退役军人事务、应急、司法、乡村振兴、商务等部

门和工会、团委、妇联等群团组织以及行业协会要积极组织发动

各自领域参与职业技能培训工作。

（二）加强监督，严格资金使用。将培训资金统筹灵活用于

职业技能培训相关各类培训、取证补贴，加快资金的支出进度。



人社、财政部门要细化操作流程及措施，加强资金监督管理工作，

及时审核和拨付资金，保障政策顺利落地实施。

（三）明确周期，统一统计口径。每年职业技能培训评价统

计口径截止时间为当年 11 月底，补贴申领 12 月底前完成。12

月份开展的培训评价计入下一年度。院校毕业年度学生取证，毕

业年度按照学生进入毕业学年确定，院校可以组织每个毕业年度

学生免费参加一次职业技能等级评价，取得相应证书可按规定给

予院校取证补贴。

（四）加强宣传，营造浓厚氛围。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提升

政策公众知晓度，引导企业、院校、培训机构、高技能人才培训

基地、技能大师工作室熟悉了解政策，发挥好培养技能人才作用，

共同推进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大力弘扬和培育工匠精神，落实提

高技术工人待遇政策措施，加强技能人才激励表彰工作，全面营

造劳动光荣、技能成才的良好环境。

（五）分解任务，确保高效完成。各乡镇、各相关单位要按

照领导小组工作任务分工，制定年度工作任务分解时间表、路线

图。要以培训结果为导向，分时段、分目标按时完成培训任务。

附件：1. 壶关县“技能壶关”建设领导小组名单

2. 2024年职业技能培训指导性任务分解表（各乡镇）

3. 2024年职业技能培训承担任务机构

4. 职业技能培训视频监控实施标准



附件 1

壶关县“技能壶关”建设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 张宏方 县委书记

李 杰 县委副书记、政府县长

副 组 长： 高雅亭 县委常委、副县长

成 员： 赵步野 县政府办副主任

师江波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郭四清 县财政局局长

王红伟 县交通运输局局长

秦王康 县民政局局长

闫晓陵 县教育局局长

卫 伟 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

黑树军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

牛 芸 县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局长

李岳震 县卫生健康和体育局局长

郭志毅 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

马江涛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

吴风林 县应急管理局局长

赵世英 县司法局局长

崔 军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雷学波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局长

张彦伟 县发展改革和科学技术局党组书记

杜高飞 县商务中心主任

赵 东 县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主任

刘克群 县总工会常务副主席

岳 萌 团县委书记

张明敏 县妇女联合会主席

苏军芳 县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

各乡镇人民政府乡镇长

领导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主任由县人社局副局长牛玉川担任。



附件 2

2024 年职业技能培训指导性任务分解表（各乡镇）

各乡镇 补贴性技能培训计划任务数
计划取证任务数

备注
新增技能人才数 新增高技能人才数

龙泉镇 200 100 12

百尺镇 170 100 12

晋庄镇 170 100 12

店上镇 150 100 12

树掌镇 100 70 9

大峡谷镇 100 70 9

集店镇 150 80 10

石坡乡 80 60 8

黄山乡 100 60 8

东井岭乡 80 60 8

总计 1300 800 100



附件 3

2024 年职业技能培训承担任务机构

一、“省校合作”高校培训机构

长治技师学院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华北机电学院

长治市职业高级中学

首钢长钢技校

长治卫生学校

潞安职业技术学院

山西振东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二、选优确定承担普惠制、订单制、项目制培训任务的

机构

长治市职业技术学院培训中心

长治市华森职业培训学校

长治市爱民职业培训学校

长治市奥妮职业培训学校

三、选优确定承担创业培训任务的机构

长治市知行职业培训学校

长治市爱民职业培训学校

长治市启成职业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四、“一县一品”及重点群体培训



长治市劲东职业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五、选优确定“新业态”承担培训任务的机构

长治市伯乐职业培训学校（仅限于开展快递员工种培训）

六、优选确定承担“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

山西振东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附件 4

职业技能培训视频监控实施标准

一、培训机构要保证视频监控设备运行状态良好，无明

显噪点，网络信号强度能满足实时视频调阅，在培训场所位

置设定合理,通过视频调阅可以实现清点人数。

二、培训机构每日进行理论授课和实操授课，均要使用

视频监控设备进行近距离(能识别清楚人脸)流水摄像不低于

2 次(上午和下午课间)，保证后期检查能识别参加培训人员

(包括培训教师、管理人员)的身份。

三、开班培训全程视频监控资料由培训机构自行保存，

向人社、财政部门提交的视频监控光盘要按要求进行编辑，

编辑内容和要求如下:

(1)每日课间能识别清楚人脸的流水摄像 2段，命名分别

为“XX机构 XX培训班 X月 X日课间人脸识别视频 1、2”。

(2)时长 10分钟授课过程视频，要尽可能展示授课场景、

授课场地、设施设备等授课条件。命名为“XX机构 XX培训

班 X月 X日授课过程”。

(3)视频编辑格式统一为MP4，分辨率不低于 1024*768，

视频资料目录规整,每期开班一个文件夹,内含每日一个文件

夹。

四、人社部门不定期在监控视频上调阅检查开班培训情

况，要及时进行截图保存,为后期核查提供依据。


